
 

    臺北市立和平高級中學轉班群實施要點    101 年 1月 16日校務會議通過 

110年 01 月 22 日校務會議修訂 

一、 依據：教育部 102年 5 月 17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20036366 號函「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編班及

轉班作業原則」、臺北市立和平高級中學(高中部)編班作業辦法辦理。 

二、 目的：使學生適性發展，依其性向、興趣、專長，選讀適當之班群。 

三、 轉班群申請日期、時間： 

每學年第一、二學期第二次段考後開始申請，日期由教務處公佈，時間為每日 8-17 時。 

114-1 轉班群申請期限：114.12.1(一)-114.12.12(五) 
四、 對象：本校在籍高二學生。 

五、 申請辦法： 

(一)欲申請同學親自至註冊組領取轉班群申請表(1 人 1份，不可代拿)。 

(二)依申請表之要求完成填寫及所有簽章繳回註冊組，若有填寫錯誤、核章不完整必須於規 

        定時間內補正，逾時不受理。 

六、轉班群審核原則： 

    (一)須於規定期限內繳交申請表，完成申請手續。 

(二)每班至多 42 人，當申請轉班群人數未超過班群可容納人數時，全部准予轉班群。  

(三)當申請人數超過班群可容納人數時，不舉行轉班群考試，依「編班成績」擇優錄取。 

(四)每位學生就讀本校期間僅可申請轉班群一次，請同學審慎思考。 

七、編班成績之計算： 

(一)轉往文史哲之同學，以當學期第一、二次段考之國、英、數、歷史、地理五科之平均為「編班成績」。 

(二)轉往財經法之同學，以當學期第一、二次段考之國、英、數、公民與社會四科之平均為「編班成績」。 

    (三)轉往數理工、醫藥農之同學，以當學期第一、二次段考之國、英、數三科之平均為「編班成績」。 

八、編班方式： 

(一)由教務處召開編班及轉班委員會，得請原班導師、輔導、特教老師說明學生原班適應情形，以納    

    入決議參考，研議最適編班狀況。 

(二)無特殊狀況，將視各班人數多寡，編入人數較少班級為原則，若班級總人數相同，於會中由導 

    師抽籤決定(未出席者另人代抽)申請人之編入班級，惟不得指定轉入班級。 

九、特別注意事項： 

(一)欲轉班群的同學若有任何疑問務必直接請教導師、輔導老師、課程諮詢教師或註冊組老師詢問，

確認正確相關資訊，切勿任意聽信不實言論。 

(二)高二下學期核定通過轉班群的同學應於暑期輔導課開始入新班級上課，其他則於開學日入班。 

(三)各班群不及格科目不會因為轉而給予及格或更動分數，仍須要通過重補修才可取得該科學分，否

則仍視為不及格（例如：數理工轉文史哲，若理化、生物、化學不及格，轉班群後仍須依成績考

查辦法通過重補修及格才能取得該科學分）。 

(四)決議結果陳於校長核定後，將於教務處外公佈欄公布新編班結果，公布後不得再以任何理由要求

取消轉班群申請。 

十、本實施要點經編班及轉班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呈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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